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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备案审查制度中的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平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年的备案审查报告作为合宪

性审查面向社会公众的重要窗口。但实践中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还存在主动审查启动力不足、审查

对象范围扩大等局限性。因此需要针对备案审查制度中的合宪性审查进行合理的优化，明确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的主体地位和职责，解决合宪性审查出现的问题，更好地构建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合宪性审查机

制，为维护宪法权威和法治统一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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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onstitutional oversight, the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ling and review serve as a crucial window for the public to underst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However, in practice, constitutional review within the filing and review system faces limitation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itiative for review and an expanding scope of review obj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
sary to optimize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the filing and review system, clarify the dominant posi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Affairs Committee, address existing issues, and 
establish a constitutional review mechanism that aligns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maintenance of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unity of the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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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2023 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中，有一则宪法事例引人深思，即全国人大法工委就涉罪人员近

亲属受限制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有的地级市辖区相关机构在发布的通告中，对于涉及违法犯罪的重点

人员采取惩戒措施，但该惩戒措施的范围扩大到了涉罪重点人员的近亲属，限制了其配偶、子女、父母

和其他近亲属在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权利。众多公民针对这样的限制措施向相关机构

提出了审查建议，认为此种地方政策中关于“连坐”的规定，应当予以废止。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认为，

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和法律责任应当由行为实施主体承担，有关通告对于犯罪人员近亲属的相关权利进

行限制，不符合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也不符合国家关于公民享有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法律法规的

原则和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相关地方规定进行纠正，支持相关部门开展自纠自查工作，防止该类

情况再度发生[1]。 
该类对于犯罪人员亲属权利限制的审查处理正是体现了备案审查制度开展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实

践。通过此类典型案例的积累，借备案审查制度的平台来构建合宪性审查机制。备案审查制度中的合

宪性审查已经初步发挥了功能，但是仍然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厘清备案审查制度和合宪性审查制度的

关系，更好地发挥合宪性审查功能，才能有效地推进宪法监督工作的开展，备案审查制度才能让宪法

照进个案。 

2. 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比较 

2.1. 备案审查的概念及发展 

备案审查是针对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备案和审查，所谓的“备案”是在规范性法律文件通过后，

向规定的法定机关进行上报备案。“审查”则是指在备案的程序之后，特定机构依法对该项规范性法律

文件的合宪性、合法性、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审查，以此来预防和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备案审查制度起源于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正式形成于在 2000 年制定的《立法法》第五章“适用备案”。此外，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通过、2005 年《立法法》修改、2017 年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每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进入大众视野等都促进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与发展[2]。直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

制度的决定》，这一小“备案审查法”的出现，是备案审查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3]。 

2.2. 合宪性审查概述 

合宪性审查是指为了保证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对于各级公权力机关制定出来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以及实施的行政行为，由有权机关对其进行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的判断。

中国在合宪性审查模式上是由专设的机构进行审查，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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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等[4]。 

2.3. 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之关系 

备案审查制度和合宪性审查相互交融。两者在制度发展来源、审查标准、直接目的、运行模式等方

面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在 202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备案审查决定中，第五条“推进合宪性审查”

明确指出备案审查中要注重审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问题[5]。但是要充分发挥备案审查制度和合宪

性审查的功能，还需明晰两者之间的区别。首先，在审查主体上。备案审查中的审查主体不仅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中的法工委，还包括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法工委的带领下进行审查工

作。而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担负审查的

工作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进行审查工作[6]。其次，在审查对象上。备案审查中，审查对象只局

限在《立法法》规定的法规、司法解释等文件[7]。而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审查范围要远大于备案审查制度。

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是中国国土范围内一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法律法规合

宪性进行审查。最后，在审查程序上。备案审查中备案是基础，审查是核心。只有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

报送备案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会进行审查。而合宪性审查工作并不复杂，合宪性审查的前提并

不要求法律文件是否备案。同时，合宪性审查的启动可以由公民或者组织主动开启，而备案审查主体是

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进行启动审查工作，两者在程序上的启动也不尽相同[8]。 

3. 备案审查制度中合宪性审查机制的运行问题 

3.1. 合宪性审查的功能欠缺 

备案审查年报中对于合宪性审查的相关论述均采用了弱化阐释的逻辑，并未直接指出违宪而是在历

年备审报告中采用“建议考虑”“不一致”“不符合”的缓和用语，并不能有效的发挥合宪性审查的功

能。在历年的备案审查工作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合宪审查案例并未展现出充分宪法解释的论述。

例如，2019 报告对收容教育并未指出任何宪法条款；2020 报告中针对提出的三个案例只是做出了笼统的

违宪性判断；2021 报告对于具体案例的审查研究意见仅论述到违反相关的法律条文、法律原则和法律精

神；2022 年报告中对于列举的六个案例也未给出详细的宪法解释；2023 年报告研究意见中只是做出认为

不符合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未给出充分的宪法解释；从历年备审报告可以看出，

审查结论缺乏充分说理论证的体现，有关审查结论如何得出、怎样得出并不明确，公开度和透明度有待

加强。以上合宪性审查功能欠缺一方面源于我国宪法实施监督机制还在探索完善阶段，作为审查主体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审查权的规则并未细化，这就导致往往采取“柔性审查”而避免宪法争议。另一方

面，涉宪性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较高，审查机关需衡量法律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内部沟通、协商

处理等方式从而避免公开的宪法解释。 

3.2. 合宪性审查的程序和体系尚不完善 

《立法法》对合宪性审查主体进行了规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可对除法律之外的地

方性法规、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一旦发现与宪法的条文、精神或原则相抵触时，

可以提出审查要求。但在备案审查制度的运作过程中，未曾有国家机关在审查工作中就法律之外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未在实践中收到五大国家机关提请的书面检查建议，这便体现

出主动审查的不足之处。然而，作为被动审查主要来源的公民等其他主体提交的审查建议却成为合宪性

审查的主力军[9]。从 2018 年至 2024 年间的备案审查报告中可以看出，公民、组织共计提出审查建议逐

年递增。因此，当前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缺乏一定的严密性，审查的步骤并无详细的规定，缺乏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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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要求，各项规章制度之间没有协调统一的整体，笼统的规定了审查对象、审查方式等等，但无确切

的法律依据。 
合宪性审查体系的构建需要制度、标准进行支撑。当前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得出的审查结论比较

简单，不具有说服力，这体现出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缺乏明确的合宪性审查标准。虽然法律规定了涉宪性

问题的审查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等等。但是这些宏观的审查标准并不能

够详细化的运用到个案中。目前我国并未构建完备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体系，相关国家机关在进行合宪性

审查的实践工作中缺乏具体标准，因此出现了如何进行合宪性审查才能够符合我国的宪法结构的相关问

题[10]。 

3.3. 合宪性审查缺乏公开透明度和普遍约束力 

随着各项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我国备案审查制度中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共同承担。合宪性审查的目的是维护宪法权威和保障国家法治统一，因此合

宪性审查结论应当具有普遍约束力。在历年备案审查中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

作为一个“助手”而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由于设立不久，在程序保障、责任规范、制度建构方面存在一

定的缺陷。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协同审查的过程中目前也并未做出任何的审查决定。全

国人大常委会直至 2023 年做出了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该项决定具有一定的普遍约束力。但是依据

以往的纠正模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进行审查工作时，对于涉宪性

问题所做出的审查研究意见，很难被其他机关了解，被公民、组织知悉。伴随着备案审查范围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法规进入审查范围，但是备案审查的工作情况并未进行公开化，各机构、社会公民和组织缺

乏对备案审查制度的监督，无法将审查结论进行公开就不利于传达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这种在两机构和

制定机关之间进行的审查结论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公开性。因此，如何使得审查意见和结论具有普遍约

束力和公开性仍具有巨大的挑战。 

4. 备案审查制度中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改革对策 

4.1. 优化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实现 

合宪性审查功能的发挥需要审查主体进行推进，宪法与法律委员会作为专设机构应当充分行使合

宪性审查权，但由于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在履行合宪性审查职责过程中还存在程序保障、制度构建等方

面的问题，完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的工作程序和职权范围刻不容缓。一方面，由宪法与法

律委员会行使实质性的合宪性审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专设机构，相对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来说具有宪法地位。另一方面，完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机制，为其配备专业化的法治人才，可以

吸纳专家、学者担任专家委员会。法工委在筛查涉宪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应当交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进行处理，法工委主要发挥合法性、适当性的审查模式，合宪性审查权主要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

行使[11]。 
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的宪法解释是由抽象到具体的工作机制，依托于具体案例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

而展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宪法解释应当不拘泥于对于具体案件做出“不符合”“不一致”的笼统概

括，应当就具体案例或法律规范做出深层次的说理论证。在对宪法文本、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做出详细

阐述的基础之上，结合规范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做出充分论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及法工委作为合宪

性审查的两个主要机构，应当加强具体解释和抽象解释相结合，积极行使宪法解释权，进一步向其他

机构、公民、组织等主体阐释宪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落实宪法解释的地位和功能，为合宪性审查提供明

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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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合宪性审查的体系和程序 

合宪性审查基准的明确是帮助合宪性审查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标尺。审查基准的明确可从以下方面

展开。首先，审查主体上。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需要明确涉宪性案件应当由谁审查，法工委在承担合

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同时还负担着合宪性审查的工作。对于新设立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加强其职责

地位，法工委作为合宪性审查的过滤机制，发现涉宪性案件应当交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审查。其次，

从审查对象上。对于涉宪性案件应当予以明确区分。根据宪法的结构构建对应的审查标准，处理一般涉

宪性案件和涉及人权等重大权利案件应当根据宪法条文的章节款去进行审查。最后，从审查依据上。历

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对于具体案例的审查结论中总是笼统的进行论证，认为涉宪性案件与宪法条文

出现“不一致”“不符合”的情形。宪法文本、宪法精神、宪法原则作为抽象性概括性的内容，在引用作

为审查论证依据时应当结合宪法解释具体阐述说明，让其他机关、公民、组织更好的理解审查结论的内

容。这便需要在具体案例中进行较多的积累，从而充分的完善合宪性审查的标准。 
面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构建一套标准化的合宪性审查程序，明确合宪性审查的启动动力和方式。

一方面，对于备案中的涉宪性问题进行筛选，选取典型的案件进行公开，争取类似问题不再在被动审查

中出现。另一方面，加强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的程序性问题。近年来，公民、组织提交的审查建议增多，

审查机关开启的被动审查程序模糊不清，应当统一主动审查程序的优先原则，主动审查程序的公开性可

以减轻被动审查的压力[12]。 

4.3. 增强合宪性审查的信息公开度和普遍约束力 

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过程中，加强审查信息公开和明确处理典型问题案件审查决定的效力可以

减轻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压力。一方面，充分贯彻信息公开原则。在进行审查工作时，应当对于工作的内

容、进度、程序等进行全面透明的推进，在实践中保障社会公众对于审查工作的知情权，提高社会认同

感，有利于维护宪法权威。审查信息公开应当有规范、有条理的公开，而不是零散的将信息公布出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进行备案审查实践中，逐步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工作全过程予以透明化。从审查提请到

备案机关的受理，甚至到案件进入启动程序直到得出审查意见的整个过程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另

一方面，增强合宪性审查决定的普遍约束力。在推进备案审查工作中，审查结果应当多元化，不能仅仅

局限于审查意见和结论，还需要增添一些审查决定。涉宪性问题根本上违反宪法或者不符合宪法的规定，

对于此类问题或者案件可以进行筛选，选取典型的案件作为代表，运用宪法解释明确该类案件不合宪的

理由并进行充分论证。为防止过往发生过的涉宪性案件再度出现，可以对典型案件做出审查决定，增强

审查决定的约束力，从而更好的实施宪法监督、推进宪法实施[13]。 

5. 结语 

2023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是第一个关于备案审

查制度的立法性决定，这从 1982 年备案审查制度确立初期至今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备案审查制度作

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制度，加强构建备案审查体系正在有序推进。国家的法治建设对于合宪性审查正在逐

步的重视，备案审查制度中的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平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年的备案审查报

告作为合宪性审查面向社会公众的重要窗口。从实践中表明，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还存在主动审查

启动力不足、审查对象范围扩大、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混淆、审查结论柔性化等特点。正是因此由

于工作实践和理论的偏差，需要针对备案审查制度中的合宪性审查进行合理的优化，明确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的主体地位和职责，解决合宪性审查出现的问题，更好的构建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完善规范化的合宪性审查体系，为监督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法治统一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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